
兵籍資料管理體系 

管 理

區分 
入伍前 現役 後備 

管 理

任務 

一、兵籍建立 

(含資料袋) 

二、保管 

三、登記 

四、校正與補充 

五、移轉 

六、註銷 

一、特殊兵籍之補建: 

(一)新進人員(未設戶籍

或僑生等)兵籍補建 

(二)原兵籍資料遭遺失

毀損奉准後之補建 

二、保管 

三、登記 

四、校正與補充 

五、移轉 

六、註銷 

一、特殊兵籍之補建: 

(一)動員戰備應召者造送

兵籍卡 

(二)原兵籍資料遭遺失毀

損奉准後之補建 

(三)其他經核准登記列管

人員兵籍之補建 

二、保管 

三、登記 

四、校正與補充 

五、移轉 

六、註銷 

移 轉

系統 

示兵籍資料移轉線 

示兵籍卡移轉線   

示協調線

示行政系統線    

動員

作戰 

內政部 國防部 

全 民 
防 衛 
動員署 
後 備 
指揮部 

地 區 

後 備 

指揮部 

縣、市 

後 備 

指揮部 

或服務 

中 心 

校 

尉 

級 

將 

級 

士 

(官) 

兵 

後 備 

軍 官 

回役應召 

動員作戰 

後 備 

士 官 兵 

回役應召 

動員作戰 

應徵

服役 

志願

服役 

考取

學校 

地方

政府 

社會

役男 

各 司 

令 部 

部隊 

機關 

學校 

停役

退伍 

歸休

或解

除召

集 

除

(禁)

役 

死亡 

失蹤

逃亡

六個

月以

上 

附件一 


